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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实习基地
认证规范

（2024 年 2 月修订）

一、适用范围

本规范旨在指导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实习基

地对各类实习生的培养内容和操作形式，确保实习生获得规

范、有效的培训和指导，推动高校和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

翻译和语言服务相关企事业单位及国际组织等建立长期、稳

定的合作关系。

本规范适用于全国申请设立实习基地的中央国家机关

有关部门、翻译和语言服务相关企事业单位及国际组织等。

二、实习基地资质

为确保翻译专业学生的实习质量，申请单位需达到以下

资质方可与高校建立实习基地关系，接受高校翻译专业实习

生：

（一）中央国家机关及各级党政机关有关部门、翻译和

语言服务相关事业单位及国际组织等

基本要求：

1. 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管理规范，具备符合国家规定

的劳动保护措施和劳动安全卫生条件；

2. 具备良好的翻译教学资源和实践环境，有能力根据翻

译专业各层次学生的实习目的提供相应实习岗位，帮助实习

学生了解各岗位的基本职责，熟练掌握相关技能，促进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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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发展。

资质要求：

1. 实习基地的专职工作人员不少于 20 人，其中具有以

下任何一项资质者一般不少于 5 人，特殊情况下可适当放宽

条件：

（1）具有副高级及以上翻译或相关领域专业技术职称；

（2）通过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一级口译/笔译

考试；

（3）中国翻译协会专家会员；

（4）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兼职导师；

（5）承担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外文版翻译或审定稿工作；

（6）担任省部级及以上重要外事活动翻译。

2. 能提供固定的办公场所；

3. 具备良好的声誉和较大的社会影响力。

（二）翻译和语言服务相关企业

基本要求：

1. 经营翻译及相关业务不少于 5 年；

2. 遵守国家各项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与规范，愿意承担

社会责任，享有良好的行业声誉；

3. 具备良好的翻译教学资源和实践环境，有能力根据翻

译专业各层次学生的实习目的提供相应实习岗位，使实习学

生熟练掌握各岗位的基本职责与技能，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资质要求：

1. 实习基地的专职工作人员不少于 20 人，其中具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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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任何一项资质者一般不少于 5 人，特殊情况下可适当放宽

条件：

（1）具有副高级及以上翻译或相关领域专业技术职称；

（2）通过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一级口译/笔译

考试；

（3）中国翻译协会专家会员；

（4）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兼职导师；

（5）具有 10 人以上的翻译团队管理经验；

（6）具有 10 人以上的翻译技术团队管理经验。

2. 能提供固定的办公场所；

3. 具有现代化的翻译流程管理和质量监控体系；

4. 年营业额不低于 300 万元人民币。

三、实习管理

1. 实习基地应与高校签署实习基地协议；

2. 实习基地应与每一位实习生正式签订实习合同，依法

保障实习生实习期间的人身安全和相关权益；

3. 实习基地应根据学生的专业特点及单位的翻译实践

需求，制定实习计划；

4. 实习基地应有完备的管理制度，并对实习生进行相关

培训；

5. 实习基地每年应能同时为不少于 5 名学生提供翻译

及相关实习岗位，并提供必要的软硬件工作环境；

6. 实习基地应建立实习生评估制度，学生实习结束后，

向学生出具实习证明及评估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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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习基地认证管理制度

1. 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和中国翻

译协会为本认证的管理单位，双方共同组成“全国翻译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实习基地认证委员会”，负责根据本规范，

对实习基地开展评审与认证；中国翻译协会秘书处为本认证

的具体实施部门；

2. 本认证实行年度审查备案制，第一次审查通过后，校

方与实习基地每两年需通过中国翻译协会秘书处在全国翻

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实习基地认证委员会备案；

3. 实习基地可通过中国翻译协会秘书处主动申请撤销

认证；

4. 如实习基地出现下列情况，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实习基地认证委员会有权撤销认证并予以公示：因侵害

实习生正当权益而被实习生或校方投诉并查实的；不能履行

与实习生签订的实习合同的；实习基地因自身原因被认证管

理部门认为不能满足本规范所列各项要求而不适宜再作为

被认证单位的。

本规范由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和中国翻译协会共同制定、修订，其

版权归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和中国翻译协会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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